
河南信阳 300MW先进压缩空气储能项目附属配套设施—边坡支护工程中标候选

人公示

（招标编号：GDJS-20240901）

       
公示结束时间：2024年 09月 30日          

一、评标情况

标段(包)[001]河南信阳 300MW先进压缩空气储能项目附属配套设施—边坡支护工程:

   1、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

      中标候选人第 1名：河南万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费率：99.50%，质量：设计要求的

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地方现行设计标准，并保证最终通过审批和施工图审查（若标准不一

致时，以较高者为准）。

施工要求的质量标准：达到国家、地方现行有关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若标准不一致

时，以较高者为准）。，工期/交货期/服务期：120天；

      中标候选人第 2名：河南祥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费率：99.80%，质量：设计要求的

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地方现行设计标准，并保证最终通过审批和施工图审查（若标准不一

致时，以较高者为准）。

施工要求的质量标准：达到国家、地方现行有关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若标准不一致

时，以较高者为准）。，工期/交货期/服务期：120天；

      中标候选人第 3名：河南港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费率：97.40%，质量：设计要求的

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地方现行设计标准，并保证最终通过审批和施工图审查（若标准不一

致时，以较高者为准）。

施工要求的质量标准：达到国家、地方现行有关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若标准不一致

时，以较高者为准）。，工期/交货期/服务期：120天；

   2、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中标候选人(河南万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高晓娟豫

1352021202203966;

      中标候选人(河南祥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黄金花豫 241192047036;

      中标候选人(河南港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付亚斌豫 241131338136;

   3、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中标候选人(河南万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响应;

      中标候选人(河南祥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响应;

      中标候选人(河南港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响应;

   4、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情况

      中标候选人(河南万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详见中标候选人公示内容;

      中标候选人(河南祥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详见中标候选人公示内容;

      中标候选人(河南港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详见中标候选人公示内容;

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或招

标代理机构提出异议（加盖单位公章且法人签字），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携带企业营

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及本人身份证（原件）一并提交，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规定要求

提交的异议函件将不予受理。

三、其他

    河南信阳 300MW先进压缩空气储能项目附属配套设施—边坡支护工程 EPC总承包于

2024年 09月 27日在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依法进行公开开标、评标后，评标委员会按

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进行了评审，现将本次招标的评标结果公示如下：

一、中标候选人

1.1候选人排名

排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标候选人名称 联合体牵头人：河南万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联合体成员：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体牵头人：河南祥旭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联合体成员：中誉恒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合体牵头人：河南港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联合体成员：河南同兴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 建安工程费：为建安工程经政府相关评审单位审定的结算金额（若有，优先）或

经招标人确认的结算金额的 99.50%（含税，税率 9%），约 1970.1万元；

设计费：为经政府相关评审单位审定工程结算金额（若有，优先）或经招标人确认的建安工

程结算金额的 1.46%（含税，税率 6%)，约 28.9万元。 建安工程费：为建安工程经政府相

关评审单位审定的结算金额（若有，优先）或经招标人确认的结算金额的 99.80%（含税，

税率 9%），约 1976.04万元；



设计费：为经政府相关评审单位审定工程结算金额（若有，优先）或经招标人确认的建安工

程结算金额的 1.49%（含税，税率 6%)，约 29.5万元。 建安工程费：为建安工程经政府相

关评审单位审定的结算金额（若有，优先）或经招标人确认的结算金额的 97.40%（含税，

税率 9%），约 1928.52万元；

设计费：为经政府相关评审单位审定工程结算金额（若有，优先）或经招标人确认的建安工

程结算金额的 1.48%（含税，税率 6%)，约 29.3万元。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 高晓娟 黄金花 付亚斌

职业资格证书名称 一级注册建造师 二级注册建造师 二级注册建造师

职业资格证书编号 豫 1352021202203966 豫 241192047036 豫 241131338136

设计负责人负责人 李晴 王运超 常战盈

职业资格证书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土木工程

师（岩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职业资格证书编号 AY124300339 AY204100808 AY174100641

投标工期 120日历天 120日历天 120日历天

质量要求 设计要求的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地方现行设计标准，并保证最终通过审批和施

工图审查（若标准不一致时，以较高者为准）。

施工要求的质量标准：达到国家、地方现行有关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若标准不一致

时，以较高者为准）。 设计要求的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地方现行设计标准，并保证最终通

过审批和施工图审查（若标准不一致时，以较高者为准）。

施工要求的质量标准：达到国家、地方现行有关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若标准不一致

时，以较高者为准）。 设计要求的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地方现行设计标准，并保证最终通

过审批和施工图审查（若标准不一致时，以较高者为准）。

施工要求的质量标准：达到国家、地方现行有关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若标准不一致

时，以较高者为准）。

1.2中标候选人企业业绩：详见综合办打分汇总表

1.3中标候选人项目经理业绩：无

二、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序号 中标候选人名称 响应情况

1 河南万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响应

2 河南祥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响应



3 河南港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响应

三、废标情况及原因：无

四、报价修正情况：无

五、所有投标人综合标评分情况

（1）所有投标人商务标得分汇总情况：

序号 投标单位名称 评委 A 评委 B 评委 C 评委 D 评委 E 评委 F 评委 G 平均分

1 河南港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7.52 37.52 37.52 37.52 37.52 37.52 37.52 37.52

2 河南万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8.53 38.53 38.53 38.53 38.53 38.53 38.53 38.53

3 河南祥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9.57 39.57 39.57 39.57 39.57 39.57 39.57 39.57

（2）所有投标人技术标得分汇总情况：

序号 投标单位名称 评委 A 评委 B 评委 C 评委 D 评委 E 评委 F 评委 G 平均分

1 河南港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2.30 24.20 27.30 24.00 24.50 21.00 25.00 25.47

2 河南万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3.30 33.80 25.70 26.00 28.00 29.90 27.30 29.14

3 河南祥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2.40 23.00 28.50 21.00 24.70 24.20 25.30 25.59

（3）所有投标人综合标得分汇总情况：

序号 投标单位名称 评委 A 评委 B 评委 C 评委 D 评委 E 评委 F 评委 G 平均分

1 河南港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2.00 10.00 12.00 11.00 10.10 10.10 11.00 10.89

2 河南万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2.00 24.80 19.50 21.00 22.50 22.00 21.00 21.83

3 河南祥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2.00 10.50 12.50 10.00 10.60 9.60 11.50 10.96

（4）所有投标人得分汇总情况：

序号 投标单位名称 商务标得分 技术标得分 综合标得分 合计得分 排名

1 河南万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8.53 29.14 21.83 89.50 1

2 河南祥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9.57 25.59 10.96 76.12 2

3 河南港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7.52 25.47 10.89 73.88 3

六、评标委员会成员：田献果（业主评委）、陈涛（业主评委）、 张展宇（组长）、张泽丽、

童绥龙、胡光浩、翁方军 

七、公示时间：2024 年 09月 28日至 2024年 09月 30日

八、发布媒介：

本次中标候选人公示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信阳市）》上同时发布。 



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或招标代

理机构提出异议（加盖单位公章且法人签字），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携带企业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及本人身份证（原件）一并提交，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规定要求提交

的异议函件将不予受理。

九、联系方式

1.招标人：中储国能（河南）电力能源有限公司

地 址：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卜塔集镇鳌鱼村

联系人：张先生

电  话：15538014698

2.招标代理机构：高达建设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付慧慧

电  话：18003979776

地  址：信阳市新五大道建业壹号城邦一号楼 19A18室

3.监督部门：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0376-2986320

四、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五、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中储国能（河南）电力能源有限公司                         

   地    址：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卜塔集镇鳌鱼村                                                 

   联 系 人：张先生                             

   电    话：15538014698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高达建设管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信阳市新五大道建业壹号城邦一号楼 19A18室

   联 系 人： 付慧慧

   电    话： 18003979776

   电子邮件： /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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